
 

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办法 

    为做好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根据学校关于印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的通知（西建大研〔2021〕2 号），结合学院实

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工作细则。 

一、 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安全第一、公平至上、质量为先” 的总体要求，坚持“按需

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强

化制度意识、程序意识，做好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和考生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强复试考

核，规范招录程序，深化信息公开，确保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安全平稳、科学规范、公

平公正。 

二、组织机构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学院成立研究生复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复试专家小组，主要

职责：制定学院的复试录取办法，负责学院的复试及录取工作。 

三、复试考核（复试成绩占总成绩 30%） 

1.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20%。 

2. 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考生达到 2021年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成绩基本要

求者均可参加复试；申请调剂的考生须满足相关调剂政策。2021 年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

采用网络远程复试进行。 

3. 复试安排及内容： 

专  业 时间 复试科目 

数  学 

第一组 3月 23日 

8：00-12：00 

14：00-18：00 

概率论与常微分方程 

第二组 3月 24日 

8：00-12：00 

14：00-18：00 

概率论与常微分方程 



 

物理学 
3月 24日 

  14:30-18：00 
光 学 

力  学 

3月 25日  

8：00-12：00 

14：00-18：00 

结构力学(初试为材料力学)或

材料力学(初试为结构力学) 

 

复试由专业能力考核和综合素质考核两部分组成（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面试中

进行），专业水平考核 60 分、外国语水平考核 20 分，综合素质考核 20 分，复试成绩满

分为 100 分。 

专业能力考核内容与《2021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复试考

核内容一致。 

综合素质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和创新意识；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

生工作、社团工作、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事业心、责任感、纪

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4. 复试具体要求： 

（1） 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分钟。 

（2） 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专家组的面试方式、时间、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

应统一。 

（3） 复试专家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 

（4） 复试全过程要录音录像。 

5. 设备要求： 

考生需要注册两个腾讯会议账号用于两台设备登陆，其中一台视频设备架设在身后

1 米左右，用于复试监控，另一台设备用于复试面试；复试时桌面始终要保持整洁，不

得放置与考试相关的任何材料，手机提前做好拒接电话和语音通话的设置，考试过程中

不得接打电话，不得转换考试界面，视频监控设备不得中断，如遇特殊情况请向学院复

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四、调剂 

1. 考生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 

（5）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指工学照顾专业及工程硕士照顾专业，下同）的考

生若调剂出本类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

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第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其初

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的非照顾专业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工学照顾专业与工程硕士照顾专业之间互调按照顾专业内部调剂政策执行。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调剂需符合我校划定的“退役大学生士

兵计划”复试分数线。 

（7）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到该计划以外录取；

未报考的不得调剂入该计划录取。 

（8）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 

2. 调剂程序 

3月 22日“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通，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该系统进

行。未通过该系统调剂录取的考生一律无效（各加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考生

可除外）。 

符合上述条件的调剂生，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及考生的初试成绩，择优确定参

加复试人选。学校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向考生发送复试通知。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调

剂系统接收复试通知，并按照学院安排参加复试，其复试方式和内容与第一志愿报考我

院的考生相同。复试通过后，学校通过调剂系统向被拟录取的考生发送拟录取通知，被

拟录取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陆调剂系统接收拟录取，否则取消拟录取资格。配合学

校和理学院，及时办理相关手续，调剂录取工作结束。 

 



 

五、录取 

1．按照考生总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初试成绩(折合成百分制) ×70%+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30%]。 

2．按照学校分配的录取规模和计划进行拟录取。 

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全日制学术学位） 

专业 数学 物理学 力学 

指标 37 6 25 

小计 68 

3．复试成绩不合格、政审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原则上每位导师限招 3 名研究生，特殊情况，根据学科情况适当多招。 

5．本办法由理学院负责解释。 

 

 

 

 

 

 

 

理 学 院   

2021 年 3 月 21 日 


